
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许可流程图

1、城镇污水排水及设施处理审批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受理

在 1 个工作日内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

书》并说明理由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受理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

审 查

行政审批股会同相关股室实地勘察并

作出初步意见

决 定

局领导签署审核意见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发《驳回

通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，提出诉讼的权利

核发许可证



2、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受理

在 1 个工作日内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

书》并说明理由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受理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

审 查

行政审批股会同相关股室实地勘察并

作出初步意见

决 定

局领导签署审核意见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发《驳回

通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，提出诉讼的权利

核发许可证



3、城市绿化审批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受理

在 1 个工作日内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

书》并说明理由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受理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

审 查

行政审批股会同相关股室实地勘察并

作出初步意见

决 定

局领导签署审核意见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发《驳回

通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，提出诉讼的权利

核发许可证



4、城市垃圾处置审批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受理

在 1 个工作日内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

书》并说明理由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受理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

审 查

行政审批股会同相关股室实地勘察并

作出初步意见

决 定

局领导签署审核意见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发《驳回

通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，提出诉讼的权利

核发许可证



5、拆除、迁移环境卫生设施审批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受理

在 1 个工作日内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

书》并说明理由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受理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

审 查

行政审批股会同相关股室实地勘察并

作出初步意见

决 定

局领导签署审核意见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发《驳回

通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，提出诉讼的权利

核发许可证



6、大型户外广告、宣传品设置张贴和非永久性

建（构）筑物搭建审批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受理

在 1 个工作日内受理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

书》并说明理由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受理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

审 查

行政审批股会同相关股室依法对申请

材料进行审查

决 定

局领导签署审核意见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发《驳回

通知书》并说明理由。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，提出诉讼的权利

核发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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